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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７９６—１９９９《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７７９６—１９９９相比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名称改为《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

———扩大了适用范围，由原省级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扩大到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界线测绘，并在有关

章节中增加了适应省级以下行政区域界线测绘的有关规定。

———根据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规范了本标准的编排格式。

———增加第３章“术语和定义”。

———第５章“界线测绘的准备工作”中增加了边界地形图制作的内容，有利于后期协议书附图制作。

———由于测制地图技术的进步，边界地形图、协议书附图制作，均采用了数字成图技术，并作出了相

应的技术规定。

———控制测量方面，本标准根据多年界线测绘的经验，确定以界线测绘用图比例尺规定的精度作为

制定界桩点测量精度的依据。本标准的精度规定，可满足不同行政区域界桩点坐标的精度

要求。

———删除了原标准第８章《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界线详图集》的编纂、印刷和第９章边界

线更新测绘。现用《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附图集》替代《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界线详

图集》。

———附录Ａ“界桩登记表”中增加了地理坐标和高程的内容。

本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Ｃ、附录Ｄ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测绘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地理信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３０）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武晓淦、朱秀丽、王贵宾。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７９６—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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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省级和省级以下行政区域陆地边界界线测绘的基本内容与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省级和省级以下行政区域陆地边界界线测绘和联检测绘。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２２６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ＧＢ／Ｔ１２３４１—２００８　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航空摄影测量外业规范

ＧＢ／Ｔ１４５１１—２００８　地图印刷规范

ＧＢ／Ｔ１９７１０—２００５　地理信息　元数据（ＩＳＯ１９１１５：２００３，ＭＯＤ）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２—２００６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２部分：１∶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３—２００６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　第３部分：１∶２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图式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边界点　狅犫犼犲犮狋狅狀犫狅狌狀犱犪狉狔

实地在界线上，选取一定数量能确定边界线走向、有明确固定位置，可在边界地形图上准确判读平

面位置的地物点，称为边界点（含界桩点）。

３．２

界桩点　犿犲狉犲狊狋狅狀犲

具有实测平面坐标和高程值，且在界线上或界线两侧的界线标志物。界桩按一定的规格和类型，用

钢筋混凝土或其他石质材料制成。界桩点分为单立、同号双立和同号三立三种。

３．３

边界地形图　犫狅狌狀犱犪狉狔狋狅狆狅犵狉犪狆犺犻犮犪犾犿犪狆

一般指利用国家最新的１∶５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００地形图作为资料，按照一定的

经差、纬差自由分幅，图内内容范围为垂直界线两侧图上各１０ｃｍ或５ｃｍ（１∶１０００００）内，沿界线走向

制作呈带状分布的地形图，供界线测绘工作时使用。其表现方式有纸质或数字形式。

３．４

边界协议书附图　犿犪狆犪狋狋犪犮犺犲犱狋狅狆狉狅狋狅犮狅犾

描述边界线地理位置的法律图件，作为协议书的附图。是边界信息与修测后的边界地形图叠加一

起制作而成，与界线协议书具有同等的法律作用。

４　总则

４．１　界线测绘的目的和任务

４．１．１　界线测绘的目的

界线测绘的目的是通过对行政区域界线的位置和走向等信息的分析确认，勘定一条公平合理的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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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边界，为各级政府边界管理工作提供基础资料和科学依据。

４．１．２　界线测绘的内容

界线测绘的内容包括界线测绘准备、界桩埋设和测定、边界点测定、边界线及相关地形要素调绘、边

界协议书附图制作与印刷、边界点位置和边界走向说明的编写。

４．１．３　界线测绘的成果

界线测绘成果包括：界桩登记表、界桩成果表、边界点成果表、边界点位置和边界走向说明、边界协

议书附图。

４．１．４　界线联检的工作

行政区域界线勘定后，应定期进行界线联合检查工作，界线联合检查内容包括：界桩维修更新、增设

界桩、调整界线、重新测量界桩坐标与高程，重新修改协议书、重新测绘协议书附图等。

４．２　界线测绘的基准和比例尺

４．２．１　坐标系统与高程基准

界线测绘宜采用国家统一的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和１９８５国家高程基准。

４．２．２　边界地形图和边界协议书附图的比例尺

边界地形图和边界协议书附图的比例尺视情况选用：

ａ）　同一地区，勘界工作用图和边界协议书附图应采用相同比例尺；

ｂ）　同条边界，协议书附图应采用相同比例尺；

ｃ）　省级行政区选用１∶５００００或１∶１０００００比例尺；

ｄ）　省级以下行政区采用１∶１００００比例尺；

ｅ）　地形地物稀少地区可适当缩小比例尺；

ｆ）　地形地物稠密地区可适当放大比例尺。

４．３　界线测绘的基本精度

４．３．１　界桩点的精度

界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一般不应大于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０．１ｍｍ。界桩点高程中误差一般

不大于相应比例尺地形图上平地、丘陵、山地（高山地）十分之一基本等高距（特殊困难地区可放宽

０．５倍中误差）。资源开发利用价值较高地区可执行地籍测绘规范中界址点精度的规定。

４．３．２　边界协议书附图的精度

边界协议书附图中界桩点的最大展点误差不超过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０．２ｍｍ，补调的与确定

边界有关的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固定地物点的间距中误差不超过相应比例尺地形图图上±０．５ｍｍ。

５　界线测绘的准备工作

５．１　边界地形图制作

边界地形图，宜采用国家基本比例尺１∶１００００、１∶５００００或１∶１０００００比例尺地形图或数字地

形图来制作。

边界地形图按一定经差、纬差自由分幅，一般情况下同一条边界线上的图幅的经差和纬差值应一

致，图幅编号由１……Ｎ。

边界地形图一般情况下沿边界呈带状，图内内容范围为垂直界线两侧图上各１０ｃｍ 或５ｃｍ

（１∶１０００００）内。

边界地形图应制作为带有坐标信息的栅格地图或数字线划图。其作业方法、操作规程、精度等均遵

循数字成图的要求。

５．２　边界调查

５．２．１　实地调查

边界调查应核实法定边界线、习惯边界线、行政管辖线和与边界线有关的资源归属范围线等界线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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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位置，并调查边界争议的有关情况。根据内部调查资料可以在边界地形图上编制边界线情况图和

边界主张线图，作为界线测绘方案的参考。

５．２．２　边界情况图的绘制

在边界地形图上绘制法定边界线、习惯边界线、行政管辖线和边界线有关的资源归属范围线等边界

现状和历史沿革等情况。

５．２．３　边界情况说明的编写

以文字形式描述边界线的划定情况及其历史沿革等情况。

５．２．４　边界主张线图的绘制

在绘制边界线情况图的基础上，由界线相邻两行政区域，根据确定边界线的原则，将各自的边界主

张线标绘在边界地形图上。主张线采用０．３ｍｍ的实线绘出，颜色一方用红色，另一方用蓝色，可压盖

图上任何要素。

５．３　界桩与边界点

５．３．１　边界点

边界点分设置界桩的边界点和不设置界桩的边界点。边界点可用平面坐标和高程或用其与邻近固

定地物点的相互关系来描述位置。

５．３．２　预设界桩点和边界点

在边界地形图上，根据行政区域界线历史沿革情况，双方确定界线走向情况和界桩点和边界点位置

选定原则，预设界桩点和边界点。

５．３．３　界桩形状

界桩分三面型和双面型两种。边界线交汇处设置三面型界桩，其他处设置双面型界桩。

５．３．４　界桩位置的选定

界桩位置应选在对反映边界线走向具有重要意义的边界点上或边界点附近，一般为实地地形不易

辨别的边界线转折处、界线与河流相交处、过境道路与边界线相交处、以线状地物为界的边界线起讫

处等。

５．３．５　界桩的埋设密度

各级行政区域界桩埋设的密度，以能控制边界线的基本走向、尽量少设为原则，具体由双方视边界

线地形情况共同商定。

界线走向实地明显，且无道路通过的地段，一般不埋设界桩；有天然或人工标志的地段，也可不埋设

界桩。界河两岸设置同号双立界桩；界河交岔口岸设置同号三立界桩。

５．３．６　界桩的编号

省级界线的界桩编号以每一条边界线为一个编号单元，在一个编号单元内一般沿边界线由西向东

或由北向南用阿拉伯数字从００１开始按顺序编号。界桩完整编号共８位，由边界线的编号、界桩序号及

类型码三部分组成，完整编号形式如下：

×××× ××× ×

边界线的编号 界桩序号 类型码

（４位） （３位） （１位）

　　同号双立界桩的类型码分别用Ａ、Ｂ表示，同号三立界桩的类型码分别用Ｃ、Ｄ、Ｅ表示，单立界桩的

类型码用Ｑ。同号双立界桩的类型码根据省简码赋予值，省级码小的为Ａ，大的为Ｂ；同号三立界桩的

类型码当一方只有一颗桩时，该桩类型码为Ｃ，其他桩类型码顺时针依次为Ｄ、Ｅ。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边界线交汇处（以下简称三交点）界桩的完整编号亦由三部分组成。前６位

由界线交汇处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简码组成，省简码按数值大小由小至大顺序排列；第７位为界

桩序号；第８位为等级码，用“Ｓ”表示。三省（自治区、直辖市）边界线只存在唯一交汇处时，界桩序号为

“０”；交汇处不唯一时，则按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的顺序用阿拉伯数字自１开始顺编。

省以下行政区域的界桩编号，一般情况下遵循省级行政区域界桩编号原则，具体编排方法由省以下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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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域双方共同商定。

５．３．７　界桩的书写

ａ）　省行政区域的界桩书写

在界桩的两个或三个宽面，书写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名，内蒙古、广西、西藏、新疆四自治区

在其汉字下加注自治区通用民族文字。同号双立界桩书写界桩序号有效数字及类型码，三面

型界桩不书写界桩编号。所有界桩均应书写“国务院”和界桩设置年代等文字。

ｂ）　省以下行政区域的界桩书写

所有界桩均应书写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专名，内蒙古、广西、西藏、新疆四自治区在其汉字下

加注自治区通用民族文字，界桩设置年代等文字。

５．３．８　拍摄界桩像片

界桩埋设后，应对界桩所处位置的全貌和周围的环境拍摄像片，使其能表述界桩设置地的环境和地

形特征以及界桩与相关地物的关系。

５．３．９　边界线的编号与命名

省级界线的编号使用４位数字，由相邻两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行政区域代码的前两位数字

（以下简称省简码）组成，数值小的省简码排列在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行政区域代码按

ＧＢ／Ｔ２２６０规定执行。

省级界线名称由相邻两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简称加“线”字组成，省简码小的省（自治区、直辖市）

简称排列在前。

省以下行政区域边界线的编号与命名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自行规定。

６　边界点测绘

６．１　控制测量

６．１．１　基础控制成果的收集与准备

边界点测绘的基础控制成果包括已有的国家控制网点和国家ＧＰＳ网点，城市控制网点及相应等级

的控制成果。

对测区内已有的基础控制点成果，应进行充分的收集和分析，凡能满足本标准要求的已有控制网点

成果，都应充分利用。如果控制点成果不够或者精度不能满足要求时，须补测基础控制点。

６．１．２　实测界桩点的基本要求

界桩点的平面和高程精度，应按４．２．１要求执行，一般情况以二倍中误差作为限差，特殊困难时可

适当放宽。

界桩点坐标一般要求实测。当实地测量确有困难，但能在图上准确判定界桩点位时，可在现有最大

比例尺的地形图上量取，误差不得超过图上±０．３ｍｍ，同时必须保证与周边地物的相对位置正确。

测定界桩点坐标和高程所采用的平面坐标系统和高程系统要与所利用的地形图平面坐标系统和高

程系统相一致。

６．２　界桩点的平面测量

６．２．１　一般规定

界桩点的平面坐标，宜采用卫星定位系统（ＧＰＳ）定位测量、光电测距附合导线、光电测距支导线、测

边测角交会等方法进行测定。当点位中误差小于或等于１ｍ时，采用ＧＰＳ定位测量。

６．２．２　犌犘犛定位测量

其方法可采用静态相对定位的方法和ＲＴＫ测量方法。

采用静态相对定位方法观测时，应与高等级ＧＰＳ控制网进行联测，建立与２０００国家大地坐标系的

联系，联测控制点点数应不少于３个，与控制点基线距离不能超过８０ｋｍ，联测控制点。ＧＰＳ静态相对

定位技术要求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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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ＴＫ测量可采用单基站ＲＴＫ测量和网络ＲＴＫ测量两种方法进行，固定站应选择在高等级ＧＰＳ

控制点上，流动站每测回的自动观测个数不应少于１０个观测值，取平均值作为观测结果。应至少选择

一个高等级ＧＰＳ控制点进行测量校核。校核点的平面位置较差应不大于２０ｃｍ。

在界桩点位置测定中采用的高等级ＧＰＳ控制点坐标的相对精度：水平方向优于１０ｃｍ，垂直方向

优于２０ｃｍ。

表１　界桩点犌犘犛静态相对定位技术要求

点位中误差／ｍ ≤１．０

接收机类型 双频／单频

观测量 载波相位、伪距

标称精度 １０ｍｍ＋５ｐｐｍ

观测基线最大间距／ｋｍ ８０

有效观测卫星数 ≥５

卫星高度角／（°） ≥１５

ＰＤＯＰ ≤８

采样间隔／ｓ ３０

时段长度／ｍｉｎ ≥６０

６．２．３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测量

附合导线应采用双定向的附合导线，困难时也可采用单定向的附合导线或无定向的附合导线，但此

时应增加检核条件。

采用光电测距附合导线测定界桩点的坐标可以发展至三级，连续配合基础控制点发展时可以发展

至四级。任何一级光电测距附合导线都可以从基础控制点起算。光电测距附合导线测量的主要技术指

标与技术要求不应超过表２的规定。

表２　光电测距附合导线测量的技术要求

地图比例尺
导线全长／

ｋｍ

导线边数／

条

测角中误差／

（″）

测距中误差／

ｍ

方位角闭合差／

（″）

导线全长相对

闭合差

１∶５００００ ８０ ４０ ±１２ ±０．０２０ ±２５槡狀 １／８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０ ２５ ２５ ±２０槡狀 １／６０００

　　注：四级以上导线均执行此规定，狀为导线转折角个数。

６．２．４　光电测距支导线测量

在作业困难时，可使用光电测距支导线的方法测定界桩点的位置。支导线可从四级附合导线上起

算，起始点应观测两个连接角，边长应往返测，角度测左、右角。光电测距支导线的技术要求不应超过

表３的规定。

表３　光电测距支导线的技术要求

地图比例尺
支导线全长／

ｋｍ

支导线边数／

条

测角中误差／

（″）

测距中误差／

ｍ

往返边长较差／

ｍ

１∶５００００ ６ ３ ±１２ ±０．０２０ ２（犪＋犫×犇）

１∶１００００ ５ ３ ２（犪＋犫×犇）

　　注：犪———测距仪标称精度中的固定误差，ｍｍ；犫———测距仪标称精度中的比例误差，ｍｍ／ｋｍ；犇———测距边长度，

ｋｍ。左右角之和减去圆周角之差不得大于±４０″。

６．２．５　交会法

边界点测量可采用角度交会或边角交会法。采用交会法时，必须有两组独立交会图形计算的两组

结果，两组结果的较差不应超过１０ｍ，最后结果取两组结果的中数。

各种交会的交会角不应小于３０°或大于１５０°，十分困难时，对个别角可以适当放宽，但也不得小于

２０°或大于１６０°。

交会法的发展次数，自基础控制点起可发展至三级，连续配合基础控制点发展时，可发展至四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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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　界桩点高程的测定

界桩点的高程与平面坐标同时施测，采用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或ＧＰＳ大地水准面拟合计算等方法

测定。高程测量精度，按４．２．１的要求执行，以二倍中误差作为限差，特殊困难时可适当放宽。当采用

水准测量、三角高程测定高程时，使用不同比例尺的地图，野外测量边长要求和中误差的要求，按相应规

范执行。

６．４　界桩点方位物的测绘

６．４．１　界桩点方位物的选择原则

一般情况下界桩点不设方位物，但当界桩点对边界走向影响较大且容易破坏时，为便于寻找确认可

设界桩点方位物。设立原则如下：

ａ）　方位物应利于判定界桩点的位置；

ｂ）　方位物必须明显、固定、不易损毁；

ｃ）　每个界桩的方位物不少于三个；

ｄ）　以大物体作为方位物时，要明确量测点在方位物的具体部位。

６．４．２　界桩方位物的测定

界桩点至方位物的距离，一般应在实地量测，要求量至０．１ｍ，界桩点相对于邻近固定地物点间距

误差限差不大于±２．００ｍ。

６．５　界桩登记表的填写

界桩登记表的内容主要包括：边界线编号、界桩编号、界桩类型、界桩材质、界桩所在地（两处或三

处）、界桩与方位物的相互位置关系、界桩的直角坐标、界桩的地理坐标和高程、界桩位置略图、备注及双

方（或三方）负责人签名等。

界桩登记表中的界桩位置略图应标绘出边界线、界桩点、界桩方位物、边界线周边地形等。

界桩位置略图中的界桩符号用直径１．５ｍｍ的圆圈表示，界线符号用０．３ｍｍ的实线表示，方位物

方向线用０．１ｍｍ的实线绘出，图内其他要素一般按照ＧＢ／Ｔ２０２５７．２—２００６规定规格绘制；界桩符

号、界桩编号、界线符号用红色，其他要素用黑色标绘。界桩登记表样式见附录Ａ。

６．６　特殊边界点的测绘与表述

６．６．１　同号多立的界桩点

对在边界线两侧设置界桩而边界点本点上未设置界桩的边界点，除按规定测定所有界桩点的位置

外，对同号双立的界桩还应测绘每一界桩点至该双立界桩连线与边界线交点的距离；对同号三立的界桩

则应测绘每一界桩点至边界线在该交岔口处转折点的距离。距离测量的误差限差不大于±２．００ｍ。

６．６．２　图上量取坐标和高程的边界点

在地形图上能准确可靠地判断其点位未设界桩的边界点，可以在该地形图上量取其坐标与高程。

点位量测精度应满足不大于所用最大比例尺地形图图上±０．２ｍｍ、高程精度应小于该图１／３基本等

高距。

６．６．３　用方位物确定位置的边界点

对野外施测坐标困难，又无准确地图可以量取其坐标的边界点，可量取其至三个以上永久性的固定

地物点或永久性的固定地形特征点的距离加以表述。

７　边界地形图修测与边界线标绘

７．１　边界地形图修测

７．１．１　边界地形图修测的原则

当边界线附近的地形要素发生变化，影响到边界线走向的确定和表示时，应对边界线两侧一定范围

内的地形要素进行调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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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２　调绘内容

调绘内容主要是与确定边界线及界桩点位置有关的地形要素、地理名称等。

７．１．３　调绘方法

地形要素变化的地区一般采用判读法直接标绘在地形图上或采用正射影像图进行调绘；地形要素

变化多的地区应用仪器在实地进行修测。

７．１．４　调绘图的绘制

植被要素用绿色，地貌要素用棕色，水系要素用蓝色，其他要素用黑色标绘在边界地形图上。各类

要素符号的规格与所利用的边界地形图一致。边界调绘的各要素采集数据应是矢量的。

７．１．５　边界调绘的精度和要求

调绘的地物点对于野外控制点的平面误差不应大于图上±０．５ｍｍ，困难地区不应大于图

上±０．７５ｍｍ。

７．２　边界线标绘

７．２．１　边界线标绘的内容

确定了的边界线、界桩点位置，都应准确地标绘在经调绘整理后的边界地形图图上。

７．２．２　边界线标绘的方法

边界线标绘一般要求在边界调绘的基础上进行，对地形要素变化不大的地区，也可与边界调绘内容

一并进行。对有明显分界线（如分水线、道路、河流等）且地形要素变化不大的边界地段或以边界点连线

作为边界线的地段，也可由界线测绘双方在室内直接将边界线标绘在边界地形图上。

７．２．３　边界线标绘的技术要求

边界线在图上用０．３ｍｍ 红色实线不间断表示，以线状地物中心线为界且地物符号宽度小于

１．０ｍｍ时，界线符号在线状地物符号两侧跳绘；界桩符号用直径１．５ｍｍ红色小圆圈表示；界桩号用红

色注出。

７．２．４　边界线标绘的精度

界桩点、界线转折点及界线经过的独立地物点相对于邻近固定地物点的平面位置中误差一般不应

大于图上±０．４ｍｍ。

８　边界协议书附图及边界位置说明

８．１　边界协议书附图

８．１．１　边界协议书附图的基本要求

边界协议书附图是以地图形式反映边界线走向和具体位置，并经由界线双方政府负责人签字认可

的重要界线测绘成果；界桩点、边界点展绘、边界线标绘、界线附近地形要素的调绘或修测、各种说明注

记等，均应经过采集、符号化编辑，整理制成边界协议书附图。

边界协议书附图应以双方共同确定的边界地形图为底图，根据量测的边界点坐标或相关数据、协商

确定或裁定的边界线及边界线的标绘成果、地物调绘成果整理、绘制而成。

边界协议书附图的内容应包括边界线、界桩点及相关的地形要素、名称、注记等，各要素应详尽

表示。

８．１．２　边界协议书附图中的放大图

当在边界协议书附图上无法详尽表示局部地段边界线的位置和走向时，应利用更大比例尺地形图

加绘放大图。

放大图以岛图形式加绘在边界线两侧的适当位置，放大图宜绘平面图，将界线与相关地物关系表达

清楚。

８．２　边界协议书附图制图及印刷

利用标绘好的边界协议书附图数据作底图，进行矢量化跟踪、采集，在规定的制图软件中进行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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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符号化、要素关系处理，最后制成数字边界协议书附图。

将数字边界协议书附图制成ＥＰＳ文件，按ＧＢ／Ｔ１４５１１—２００８规定印刷成图。

８．３　《行政区域边界协议书附图集》的编纂

８．３．１　基本形式

《行政区域边界协议书附图集》是根据双方边界协议书附图以及界桩成果表编纂而成的带状地

图集。

８．３．２　基本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边界协议书附图集》内容包括图例、图幅结合表、边界协议书附图、

编制说明、界桩坐标表等。

８．３．３　编排结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省级行政区域边界协议书附图集》的编排包括封面、编制说明、图例、示意图、边界

协议书附图、坐标表、版权页、封底等。本条中除边界协议书附图，其余项目应另行设计、制版、印刷。

８．３．４　装帧形式

图集宜以每一条边界线为单元进行装订。边界线较短时，可将若干条界线合并装订成册；边界线较

长时，也可将其分上、下两册装订。

８．４　边界点位置和边界线走向说明

８．４．１　边界点位置说明的编写

边界点位置说明应描述边界点的名称、位置、与边界线的关系等内容。对埋设界桩的边界点还应描

述界桩号、类型、材质、界桩坐标和高程、界桩与边界线的关系、界桩与方位物的关系、界桩与周围地形要

素的关系等内容。

８．４．２　边界线走向说明的编写

边界线走向说明是对边界线走向和边界点位置的文字描述，是边界协议书的核心内容。边界线走

向说明与边界协议书附图配合使用。

边界线走向说明的编写以明确描述边界线实地走向为原则。叙述应简明清楚，采用通用的名词术

语，地名准确，译名规范，并与边界协议书附图和实地情况相一致。

边界线走向说明应根据界线所依附的参照物编写，参照物包括各种界线标志（如界墙、界桩、河流、

山脉、道路等）、地形点、地形线等。

边界线走向说明根据界线所依附的参照物的实际情况分为若干条，每条可分为若干自然段。每一

自然段一般是对相邻两界桩间边界线情况的文字描述。

边界线走向说明中的距离及界线长度等数据，均以米（ｍ）为单位，实地测量的距离精确到０．１ｍ，

图上量取的距离精确到图上０．１ｍｍ。

边界线走向说明的编写内容一般包括每段边界线的起讫点、界线延伸的长度、界线依附的地形、界

线转折的方向、两界桩间界线长度、界线经过的地形特征点等。

８．４．３　边界线走向方位的描述

边界线走向说明中涉及的方向，采用１６方位制（以真北方向为基准）描述。１６个方位的含义如下：

ａ）　北　　　　　　３４８°４５′～１１°１５′

ｂ）　北偏东北 １１°１５′～３３°４５′

ｃ）　东北 ３３°４５′～５６°１５′

ｄ）　东偏东北 ５６°１５′～７８°４５′

ｅ）　东 ７８°４５′～１０１°１５′

ｆ）　东偏东南 １０１°１５′～１２３°４５′

ｇ）　东南 １２３°４５′～１４６°１５′

ｈ）　南偏东南 １４６°１５′～１６８°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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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南 １６８°４５′～１９１°１５′

ｊ）　南偏西南 １９１°１５′～２１３°４５′

ｋ）　西南 ２１３°４５′～２３６°１５′

ｌ）　西偏西南 ２３６°１５′～２５８°４５′

ｍ）　西 ２５８°４５′～２８１°１５′

ｎ）　西偏西北 ２８１°１５′～３０３°４５′

ｏ）　西北 ３０３°４５′～３２６°１５′

ｐ）　北偏西北 ３２６°１５′～３４８°４５′

１６个方位图见附录Ｃ。

９　成果整理与验收

９．１　文档整理

在实测界桩的过程中，起始点成果、作业中的计算成果、作业的最终成果，除要填写纸质文档外，还

要生成电子文档。

文档整理的内容包括界桩登记表、界桩成果表、控制测量中各种计算表格、边界协议书、边界地形

图、边界协议书附图，成果形式应有纸质的和电子两种。电子的成果格式还宜符合输入数据库要求。

９．２　数据整理

在行政区域界线测绘过程中使用和产生的数据主要有边界地形图数据、边界专题数据，这些数据整

理宜参照建成界线数据库的要求进行。

９．３　元数据文件制作

９．３．１　元数据文件的描述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是数据和信息资源的描述性信息。如有关数据源、数据的标识、覆盖范

围、数据质量、数据更新、空间和时间模式、空间参考系和分发等信息。

９．３．２　元数据文件的制作

在制作边界地形图、协议书附图过程中，都应有一个元数据文件，由作业人员在系统中通过人机交

互方式填写生成。元数据文件录入的具体内容执行ＧＢ／Ｔ１９７１０—２００５。

９．４　成果资料的检查与验收

行政区域界线测绘是一项重要的技术工作，对保证行政区域边界清晰，便于管理意义重大，各级测

绘主管部门根据测绘法的要求，严格做好质量控制，确实做好行政区域界线的测绘工作。

界线测绘成果资料必须接受测绘主管部门的质量监督检验。

检查验收按测绘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并须由界线双方指定的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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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规范性附录）

界桩登记表

边界线编号 ３４３６ 界桩编号 ８ 类型 双面型 材质 大理石

所在地

安徽省五河县岭西乡五里村

江西省湖口县岭东乡刘家村

界桩点与方位

物的相关位置

编号 距离，ｍ 坐标方位角 方位物位置

１ ４６４．５ １８°４７′ 道路交叉口处南交叉点

２ ３３１．０ １２７°３７′ 烟筒西边沿

３ ３４５．３ １４４°１７′ 小山包最高处

界桩位置略图
坐　　标

直角坐标

犡（ｍ）

犢（ｍ）

地理坐标

犅（°　′　″）

犔（°　′　″）

２　５４０　８８２．１５

１８　５８７　２５６．４８

２２°５７′５２．９５３″

１０５°５１′０３．０７０″

高程（ｍ） １１０７．４４

备注

技术负责
安徽 江西

刘东　１９９６年７月３日 李向明　１９９６年７月３日

０１

犌犅／犜１７７９６—２００９



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界桩成果表

界桩编号
平 面 坐 标

犡（ｍ） 犢（ｍ）

高程

（ｍ）
备　　注

　　填表者：　　　　年　　月　　日 校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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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１６个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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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界桩编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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